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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 2688) 

 

董事退任 
 

新奧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林浩光先生（「林

先生」）已隨彼之服務協議期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七日屆滿後退任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 

 

林先生已確認彼與董事會並無任何意見分歧，亦無其他有關彼退任而須知會本公司股東 

之事項。 

 

董事會藉此機會就林先生於任期內對本公司所作出之寶貴貢獻致以衷心感謝。 

 

承董事會命 

新奧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黃翠麗 

 

香港，二零一六年四月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董事會由下列人士組成：五位執行董事，分別為主席王玉鎖先生、副主席
張葉生先生、總裁韓繼深先生、首席財務官王冬至先生及于建潮先生；兩位非執行董事，分別為王
子崢先生和金永生先生；及四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嚴玉瑜女士、馬志祥先生、阮葆光先生及
羅義坤先生。 

 


